
解釋字號 釋字第674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9年04⽉02⽇

解釋爭點 財政部函及內政部令，使特定都市畸零地無從適⽤課⽥賦規定違
憲？

解釋文 　　財政部於中華⺠國八⼗⼆年⼗⼆⽉⼗六⽇發布之台財稅字第

八⼆０五七０九０⼀號函明⽰：「不能單獨申請建築之畸零地，

及非經整理不能建築之⼟地，應無⼟地稅法第⼆⼗⼆條第⼀項第

四款課徵⽥賦規定之適⽤」；內政部九⼗三年四⽉⼗⼆⽇台內地

字第０九三００六九四五０號令訂定發布之「平均地權條例第⼆

⼗⼆條有關依法限制建築、依法不能建築之界定作業原則」第四

點規定：「畸零地因尚可協議合併建築，不得視為依法限制建築

或依法不能建築之⼟地」。上開兩項命令，就都市⼟地依法不能

建築，仍作農業⽤地使⽤之畸零地適⽤課徵⽥賦之規定，均增加

法律所無之要件，違反憲法第⼗九條租稅法律主義，其與本解釋

意旨不符部分，應⾃本解釋公布之⽇起不再援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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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憲法第⼗九條規定，⼈⺠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，係指國家課

⼈⺠以繳納稅捐之義務或給予⼈⺠減免稅捐之優惠時，應就租稅

主體、租稅客體、租稅客體對租稅主體之歸屬、稅基、稅率、納

稅⽅法及納稅期間等租稅構成要件，以法律明文規定。主管機關

本於法定職權就相關法律規定所為之闡釋，⾃應秉持憲法原則及

相關法律之立法意旨，遵守⼀般法律解釋⽅法⽽為之；如逾越法

律解釋之範圍，⽽增加法律所無之租稅義務，則非憲法第⼗九條

規定之租稅法律主義所許（本院釋字第六⼆０號、第六⼆⼆號、

第六⼆五號解釋參照）。

　　⼟地稅法第⼗四條規定：「已規定地價之⼟地，除依第⼆⼗

⼆條規定課徵⽥賦者外，應課徵地價稅」；依同法第⼆⼗⼆條第

⼀項第四款及平均地權條例第⼆⼗⼆條第⼀項第四款之規定，非

都市⼟地依法編定之農業⽤地或未規定地價者，徵收⽥賦；⽽都

市⼟地「依法不能建築，仍作農業⽤地使⽤者」，亦同。依⼟地

稅法規定，⽥賦之負擔，⼀般較地價稅為輕（⼟地稅法第⼆章、

第三章參照；實務上⽥賦⾃七⼗六年第⼆期起停徵，⾒⾏政院七

⼗六年八⽉⼆⼗⽇台七⼗六財字第⼀九三六五號函）。都市⼟地

已規定地價者，原應改課徵地價稅，惟依法不能建築之都市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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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，仍作農業⽤地使⽤者，收益有限，為減輕農⺠負擔，仍課徵

⽥賦（立法院公報第六⼗五卷第七⼗⼀期第八⾴、第⼗⼀⾴、第

⼗八⾴；第六⼗五卷第九⼗五期第⼆⼗八⾴；第六⼗六卷第四⼗

四期第六⾴、第⼆⼗六⾴；第六⼗六卷第五⼗⼀期第⼗九⾄⼆⼗

⾴；第七⼗五卷第四⼗五期第三⼗九⾴參照）。

　　所謂「依法不能建築」，⼟地稅法及平均地權條例未明定其

意義，亦未明確授權主管機關以命令為補充之規定。⽽依建築法

第四⼗四條規定：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（局）政府應視當地實際

情形，規定建築基地最⼩⾯積之寬度及深度；建築基地⾯積畸零

狹⼩不合規定者，非與鄰接⼟地協議調整地形或合併使⽤，達到

規定最⼩⾯積之寬度及深度，不得建築。」故建築基地⾯積畸零

狹⼩不合規定之⼟地（即「畸零地」），如欲建築者，必須與鄰

接⼟地協議合併使⽤，達到規定最⼩⾯積之寬度及深度後，始得

為之。是畸零地在與鄰接⼟地合併使⽤前，依建築法規定既不得

單獨建築，應屬上開⼟地稅法第⼆⼗⼆條第⼀項第四款及平均地

權條例第⼆⼗⼆條第⼀項第四款「依法不能建築」之情形。⽽仍

作農業⽤地使⽤之畸零地，在與鄰接⼟地合併使⽤前，既無法建

築以獲取較⾼之⼟地收益，依⼟地稅法及平均地權條例上開規定

之立法意旨，⾃應課徵⽥賦。

　　財政部八⼗⼆年⼗⼆⽉⼗六⽇台財稅字第八⼆０五七０九０

⼀號函明⽰：「不能單獨申請建築之畸零地，及非經整理不能建

築之⼟地，應無⼟地稅法第⼆⼗⼆條第⼀項第四款課徵⽥賦規定

之適⽤」；內政部九⼗三年四⽉⼗⼆⽇台內地字第０九三００六

九四五０號令訂定發布之「平均地權條例第⼆⼗⼆條有關依法限

制建築、依法不能建築之界定作業原則」第四點規定：「畸零地

因尚可協議合併建築，不得視為依法限制建築或依法不能建築之

⼟地」。上開兩項命令，固為主管機關本於法定職權所發布，惟

都市⼟地仍作農業⽤地使⽤之畸零地，因⽽無從適⽤⼟地稅法第

⼆⼗⼆條第⼀項第四款及平均地權條例第⼆⼗⼆條第⼀項第四款

之規定課徵⽥賦，逾越法律解釋之範圍，增加⼟地稅法及平均地

權條例上開課徵⽥賦規定所無之要件，違反憲法第⼗九條租稅法

律主義，其與本解釋意旨不符部分，應⾃本解釋公布之⽇起不再

援⽤。

　　⾄於聲請⼈指稱財政部六⼗五年⼗⽉三⼗⽇台財稅字第三七

⼆七八號（聲請書誤植為第三七三七八號）函釋亦有違憲疑義，

並據以聲請解釋憲法部分，查聲請⼈並未具體指摘該號函釋如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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侵害其受憲法所保障之權利，核與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

條第⼀項第⼆款規定不符，依同條第三項規定，應不受理，併此

指明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⼤法官　賴英照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謝在全　徐璧湖　林⼦儀　許宗⼒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許⽟秀　林錫堯　池啟明　李震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蔡清遊　黃茂榮　陳　敏　葉百修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陳春⽣　陳新⺠

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抄本674

聲請書/ 確定終
局裁判

王陳○貞釋憲聲請書

事實摘要 釋字第674號解釋事實摘要(⼤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 
（⼀）本件聲請⼈於94年間，取得2筆位於彰化縣的都市⼟地，
該2筆⼟地是仍作農業⽤地使⽤之畸零地（下稱系爭⼟地）。 
（⼆）稽徵機關認為系爭⼟地不符合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第4
款及平均地權條例第22條第1項第4款有關課徵⽥賦規定的要
件，應課徵地價稅，於是發單補徵系爭⼟地94、95年度地價稅
分別為5,308元，合計共10,616元。聲請⼈不服，提起複查、訴
願、⾏政訴訟，經最⾼⾏政法院98年度裁字第2108號裁定駁回
確定。 
（三）聲請⼈主張，上開裁定所適⽤之系爭⾏政命令，以「畸零
地尚可與鄰地協議合併建築，故非依法不能建築之⼟地」為由，
使都市⼟地仍作農業⽤地使⽤之畸零地，無法適⽤⼟地稅法及平
均地權條例上開課徵⽥賦之規定，係增加法律所無之要件，有違
反憲法第19條租稅法律主義之疑義，聲請解釋。 

相關法令

 財政

部82年12⽉16⽇發布之台財稅字第820570901號函 內政部93年
4⽉12⽇台內地字第0930069450號令訂定發布之「平均地權條

中華⺠國憲法第19條(36.01.01)

司法院釋字第620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622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625號解釋

⼟地稅法第14條、第22條第1項第4款(104.07.01)

平均地權條例第22條第1項第4款(106.05.10)

建築法第44條(100.01.0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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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6135&ldate=20150701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3043&ldate=20170510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3824&ldate=20110105&lser=001


例第22條有關依法限制建築、依法不能建築之界定作業原則」第
4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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